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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 函
地址：893013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承辦人：技士 程謨崧
電話：（082）318823
電子信箱：kma620190@mail.kinmen.gov.
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城管字第114011508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1020000A_11401150801_ATTACH1.pdf、

371020000A_11401150801_ATTACH2.pdf)

主旨：本府於114年12月30日以府城管字第1140115080號令訂定

發布「金門縣簡易室內裝修申請案件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

執行要點」，茲檢附訂定發布令及附件各1份，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正本：社團法人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室
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含附件)、金門縣金城鎮公所(含附件)、金門縣金湖鎮公所(含
附件)、金門縣金沙鎮公所(含附件)、金門縣金寧鄉公所(含附件)、金門縣烈嶼
鄉公所(含附件)、金門縣烏坵鄉公所(含附件)、本府城鄉發展處(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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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簡易室內裝修申請案件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執行要點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七

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訂定本執行要點。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審查機構，係指經內政部指定置有審查人員執行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務

之社團法人(建築師公會或專業技術團體)，並經本府核定而得於金門縣

(以下簡稱本縣)執行業務者。 

(二)簡易室內裝修，係指依本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建築物。 

三、室內裝修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審查許可，應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向本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竣工後並依本

辦法相關規定向原審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 

四、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本執

行要點規定，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任及義務，

報請備查。 

五、除休閒娛樂服務業及電子遊戲場業外，申請簡易室內裝修之建築物，其申辦程

序如下： 

(一)裝修圖說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負

責，免申請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如涉及分間牆變更者，應依本辦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辦理。 

(二)消防安全設備於申報施工及工程完竣審查時，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

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負責，免送金門縣消防局審查。 

(三)施工完竣後由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查驗簽

章。 

前項第二款簽證文件副本應送金門縣消防局備查。 

六、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人員，應指派具有本辦法第八條

規定人員資格者為之，其人員名冊應報請本府備查，修正時亦同。 

七、簡易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作業流程如附表。 

八、審查機構圖說審核，應依下列辦理： 

(一)申請書圖文件應齊全。 

(二)室內裝修及使用材料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應符合規定，不得有破壞

或妨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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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審查機構竣工查驗，應依下列辦理： 

(一)現場查核與圖說相符。 

(二)使用之防火材料應附具檢測合格之證明文件及出廠證明。 

符合本執行要點第五點規定者，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發給室內裝修合格

證明，得免現場查核，必要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第二十七條所定改正期限為六個月；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修改期限為

三個月。 

十一、室內裝修施工期限自核發施作許可函起六個月為限，申請人因故未能如期完

工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一年，並以一次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

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許可文件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但因

工程鉅大或情形特殊，經本府核可者，不在此限。 

十二、審查機構應設審查小組，就所受理申請案(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實施複查，

每半年複查一次，其複查件數不得少於總申請案之十分之一，複查結果應報

備查。 

十三、室內裝修相關書表，依內政部訂頒之格式辦理；簡易室內裝修申請書表文件

如附表；必要時審查機構得報請本府補充之。 

十四、申請人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及查驗時，應依「金門縣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

規範」向審查機構繳交費用。 

十五、本府得就審查機構審核及查驗合格之案件實施抽查。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審查－圖審審核表 
 

申請人： 

 
設計業： 
 

裝修地址： 

  

建築物概要： 

  

掛號日期： 

掛號號碼： 

審核日期： 

審查人員： 

 

圖說文件 審查要項 審查意見 

【1.E1-2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書】 門牌整編證明、申請用途面積審核  

【2. E1-1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

表】 
審查人員逐項審查並填寫  

【3.委託書】 核對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委託日期  

【4.E1-3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面積數字需大寫、申請人與E1-2相符  

【5.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 
建築改良物測量成果圖】 

三個月內有效、禁止施工行為之假處分  

【6.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室內裝修專業設計人員登記證】 

建築師檢附開業證書  

【7.切結書】 開業建築師免附  

【8.使用執照影本】 核對樓層、高度、用途、面積  

【9.使用執照平面圖】 

使用執照副本圖 

或前次室內裝修核准圖 

或經建築師簽證之現況圖 

 

【10.E1-5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 涉及分間牆變動由開業建築師簽證  

【11.E1-4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 
核對材料名稱、耐燃級數、裝修數量、防火
時效（防火門、防火牆） 

 

【12.室裝申請圖】 

位置圖; 裝修平、立剖面圖 S:1/200;  

裝修詳細圖(S：1/30) 

註明裝修地址、地號、樓層及位置、裝修高度 

裝修材料表（註明耐燃等級、綠建材及數量） 

 

審

查

要

項 

a.專有、共用部分審核 

b.用途、空間名稱、面積審核 

c.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主要

構造審核 (不得變更) 

d.分間牆構造審核(應標示圖例) 

e.原有及新做門窗(標示門窗編號) 

f.裝修材料審核(應標示圖例) 

g.非申請範圍之核對(應與最後一

次核准圖說一致) 
 

審查人員 

 
 
 
 
 

審核結果：□核准    □退件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審查－竣工查驗表 

 

申請人： 

 
施工業： 
 

裝修地址： 
 

建築物概要： 

 

掛號日期： 

掛號號碼： 

查驗日期： 

審查人員: 

 

圖說文件 審查要項 審查意見 

【1.E1-7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

請書】 
與原核准E1-2核對，核可證是否有效  

【2.E1-6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審查人員逐項審查並填寫  

【3.委託書】 核對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委託日期  

【4.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營造業檢附承攬手冊部分影本  

【5.室內裝修專業施工人員登記證】 與所附證件核對  

【6.切結書】 與所附證件核對  

【7.E1-5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 涉及分間牆變動由開業建築師簽證  

【8. 建築物室內裝修綠建材材料表】 由開業建築師簽證或專業施工人員簽證  

【9.出廠(貨)證明書正本、合格證書、驗

證登錄證書或審核認可通知書】 

裝修材料數量計算表或計算式 

出貨商、施工業及施工人員是否用印 
 

【10.竣工相片及索引圖 】 與現場及竣工圖相符  

【11.原領審核合格文件圖說】 需為原核准文件 E1-2 及副本圖  

【12.室內裝修竣工圖】 
住宅或申請樓地板面積 300 ㎡以下者

得採書面審查  

審

查

要

項 

a.與原核准圖核對 

b.簽證建築師、施工業及施工人員

是否用印 

c.合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27條規定，得修改竣工圖，並

於申請書上註明修正內容 

……….……………………………………………………… 

……….……………………………………………………… 

……….……………………………………………………… 

……….……………………………………………………… 

….……………………………………………………………. 

….……………………………………………………………. 

審查人員 

 

 

 

 

 

審核結果：□核准    □退件 

 



簡易室內裝修圖說審核階段作業流程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申報施工 

審查機構檢視是否符合簡易室內裝修 

審查機構掛號受理 

審查 

不受理 

當日不可改正 駁回 

審查(複審) 

駁回(逾期或修

正後仍不合格，

應通知申請人辦

理退件) 

城鄉發展處核發『施工許可證』 

(自發函日起算施工期限) 

NO 

OK 

OK 

NO NO 

OK 

NO 



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查驗階段作業流程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申報竣工查驗  

審查機構掛號受理 

審查 當日不可改正 

審查(複審) 

駁回(逾期或修

正後仍不合格，

應通知申請人辦

理退件) 

NO 

OK 

NO 

NO 
駁回 

城鄉發展處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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